
申請者自我檢查表
*本表請務必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計畫名稱：○○○○○○○
                   申請公司：○○○○○○  

	       檢　　查　　項　　目
	廠商檢查
	PO檢查
	備　　註

	
	是
	否
	是
	否
	

	一、廠商應具資格及應備資料
	
	
	
	
	

	（一）是否符合下列資格(二擇一即可)

□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 人者。
□  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 人者。
	□
	□
	□
	□
	

	（二）於5年內未有執行政府科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
	□
	□
	□
	

	（三）計畫書 (一式1份)
	□
	□
	□
	□
	

	（四）最新版「公司變更/設立登記表」影本1份(請參見申請須知P.3應備資料第2點)
	□
	□
	□
	□
	

	（五）工廠登記核准函影本1份
	□
	□
	□
	□
	無工廠者免附

	（六）最近一期「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影本1份
	□
	□
	□
	□
	新創未滿1年之公司可免附

	（七）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影本1份
	□
	□
	□
	□
	新創未滿1年之公司須檢附

	（八）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之投保人數資料」影本1份
	□
	□
	□
	□
	

	（九）財政部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出具之最近1個月無違章欠稅證明影本1份
	□
	□
	□
	□
	國稅及地方稅各一

	（十）育成中心或開放實驗室之證明影本1份
	□
	□
	□
	□
	未進駐者免附

	（十一）涉及脊椎動物實驗時，應檢附申請人所屬機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審查同意書及依「動物保護法」規定辦理之審議核可證明文件。
	□
	□
	□
	□
	計畫未涉及可免附

	（十二）涉及以人類為對象之研究，凡涉及人體資料與人體檢體之採集與使用，應尊重受試者尊嚴並保障受試者之權益，並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
	□
	□
	□
	□
	計畫未涉及可免附

	（十三）參與本計畫之公司負責人、計畫主持人、計畫聯絡人、會計、研究開發人員、顧問，均須「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正本1份。
	□
	□
	□
	□
	

	（十四）「共同研發合作協議書」及「共同研發合作成員權利義務釐清」正本各1份
	□
	□
	□
	□
	單一提案者免繳

	（十五）以上所附文件如為影本，是否已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之字樣
	□
	□
	□
	□
	

	二、提醒注意事項
	
	
	
	
	

	（一）確認本計畫申請類型是否正確？
	□
	□
	□
	□
	

	（二）封面計畫名稱、公司名稱、計畫期程是否正確完整，且與計畫書內容一致？
	□
	□
	□
	□
	

	（三）申請補助款金額是否低於自籌款，且未超過補助上限？ 
	□
	□
	□
	□
	

	（四）計畫內容
	
	
	
	
	

	     1.公司概況資料是否完整？
	□
	□
	□
	□
	

	     2.計畫背景是否已明確說明研發目標之創新性及可行性？
	□
	□
	□
	□
	

	     3.計畫目標是否明確列出技術/產品之指標/規格及功能應用？
	□
	□
	□
	□
	

	     4.實施方法是否明確說明研究方法、時程及技術來源、能力？
	□
	□
	□
	□
	

	     5.預期效益是否明確說明且具體量化？
	□
	□
	□
	□
	

	     6.預定進度甘特圖及查核點說明是否對應無誤？
	□
	□
	□
	□
	

	     7.人力及經費需求表各項數字之統計是否正確及對應無誤？  
	□
	□
	□
	□
	

	     8.計畫經費是否未超過新北市政府之編列標準？
	□
	□
	□
	□
	

	     9.是否需要相關附件(技術、委外之合約、草約或備忘錄)？是否已列於目錄？並確實檢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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